青冈县国有林场牧草拍卖合同
甲方：青冈县国有林场     法定代表人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232326MB155585X0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及相关林业管理法律法规，为加快发展林场产业经营步伐，以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和林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，真正做到林业增效、财政增收。经林场班子会研究决定，报请林草局主管部门和县政府审批，现将青冈县国有林场76公顷草原牧草在青冈县公共资源平台公开拍卖．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下，乙方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参加林场草原牧草竞拍会，竞拍所有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规定，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方式进行。经友好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双方共同信守。
一、合同标的：青冈县国有林场76公顷宜林草原牧草。

二、草原具体位置、面积、采草期限及价格。

1．具体位置林场北侧，东至：林场边界壕、西至：林场边界壕、北至：林场边界壕。南至：防火隔离带（防火隔离带北还有17公顷）。

2．牧草面积：经双方确认，牧草种植生长面积共计76公顷，拍卖价款不因面积差异调整.

3.标的现状：本次拍卖牧草按现状拍卖，甲方已在拍卖前向乙方展示牧草现场情况，乙方已实地勘察并充分了解牧草的生长状况、产量预估、权属情况及相关限制条件，自愿参与竞拍并接受标的现状，甲方不承担牧草产量、质量的保证责任.

4. 本次拍卖活动于____年___月___日在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，乙方通过公开竞价成功竞得本合同项下林场牧草，乙方最终竞拍价格      元／公顷，计76公顷，拍卖成交总价：人民币______ 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），该价款为牧草所有权转让的全部价款，不含牧草收割、运输、场地清理等相关费用.乙方采草期限为2026年      月        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．

三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1. 甲方保证对拍卖牧草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或处置权，权属清晰，无抵押、查封、权属争议及其他权利限制。
2.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收割行为，对乙方破坏林场设施、违规作业的行为，有权制止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.

3．采草期内，乙方不得改变地形地貌及用途．
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1．采草期内，不准随意烧荒，防火工作由乙方负责，如发生火灾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在约定收割期限内享有牧草的所有权、收割权和处置权，自主决定牧草的销售、使用方式，相关收益归乙方所有.
2．草原在乙方采草期内，没有任何补贴。采草期末所有牧草运出此地块，否则甲方有权处置。乙方收割牧草期间，需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、林业草原保护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，做好人员安全防护、防火防盗等工作，若发生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、林木损坏等问题，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.乙方不得将牧草标的擅自转包、转让给第三方，如需委托他人收割，需提前书面告知甲方，并对受托方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.
3．乙方采草期内如国家有政策需要变动草原，按国家政策无偿收回，不补偿任何损失，按照合同价格退回乙方承包费。 

4. 收割完成后，乙方需清理场地内的杂草、垃圾及收割残留物，恢复场地基本原貌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离场.
四、付款方式和责任：

1.付款时间及条件，双方签订合同即日起一次性付清全款，逾期不交视同乙方自动放弃，甲方有权对外重新发包。

2.甲乙双方必须遵守合同，乙方在合同期内除缴纳采草费外，甲方不得已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。

3.公共资源平台成交后，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应缴税费。

4.如发生合同争议，供需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友好态度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向供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。

5.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份，林业主管部门一份，双方自签订之日后生效。

甲方（公章）：青冈县国有林场    乙方（公章）;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签订地点：青冈县交易中心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 月    日
